
南臺科技大學研究所甄試/考試入學 

新生報到延期繳交學位證書切結書  

註：1.延期繳交報考資格學位證書，僅限應屆畢業生，非應屆畢業生不得延期繳交。  

2.應屆畢業考生辦理延期繳交學位證書，須依次辦理切結，超過該次延遲期限者，請

檢附書面證明辦理再次延期，無證明者不予展期。  

姓      名    准考證號    

錄取系所組    
身 分 證

字 號 

  
  
  

聯絡電話  (   )  行動電話    

    本人參加貴校 115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/考試入學招生考試業已錄取，茲因

□1.應屆畢業生，尚未領取畢業證書。(僅可切結至 115 年 07 月 31 日)  

□2.修讀低年級課程（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例：選課表或原就讀學校出具證明）  

□3.參加暑修（附繳費收據）  

□4.其他因素（請敘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次切結期限：115 年 07 月 31 日 

第二次切結期限：115 年 08 月 30 日  

   

無法於報到時繳交學歷證件正本，惟本人確有就讀  貴校之意願，請同意先行

報到，並切結於 115 年    月    日前以掛號郵件寄達或親送方式，補繳學歷證

件正本。逾期未繳交畢業證書或未通知本校辦理延期繳交者，概以自願放棄

入學資格論，由本校逕行通知備取生遞補缺額，絕無異議。  

此致  

南臺科技大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

  



本黏貼表資料僅限於進修處新生學籍資料核對使用 

 
繳交教務組資料黏貼表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臺科技大學基於「學籍建檔、核對及提供相關證明之資(通)訊服務」目的，須蒐集您

的「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住址、相片、學歷證件」等個人識別類資料，以在就學期間及

校務行政所在地區內，作為在學相關事項及聯繫之用。您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請求查

閱、補充、更正；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

權利，請洽進修處教務組聯絡電話 06-2533131轉分機 2401-2402。 

 

 

 

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

影印資料務必清晰 

 

 

 

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

影印資料務必清晰 

 

 

二吋脫帽半身正面相片一張 

背面註明班級學號姓名 

請務必浮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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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二】 自願放棄錄取資格申請書 

 
       南臺科技大學 115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  

 

准考證號碼  姓名  

出生年月日 民國   年   月   日 
身分證

字號 
          

錄取系所（組） 系（所）碩士在職專班 

通訊處 

 
電

話 

公：（） 

宅：（） 

手機： 

 

本人自願放棄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碩士在職專班之錄取資格，特此

聲明。 

 

此致 

南臺科技大學 

考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年    月    日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請填妥本申請書後，將本申請書寄達本校進修與延伸教育處教務組。 

2.本校完成確認後，於本申請書加蓋確認戳記，正本本校留存，影本寄還考生存查。 

3.完成上述程序後，考生始得至其他學校辦理 115 學年度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報到。 

 

南臺科技大學 

確 認 章 

   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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